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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候用校長 陳筱婷
電話：3322101分機7419
電子信箱：ciwas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400454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4004547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與國立清華大學原住民族課程發展

協作北區中心共同辦理「114 年原住民實驗教育課程博覽

會暨北區中心成果展：同心『原』msqutux inlungan」實

施計畫1份，請貴校踴躍派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清華大學114年5月16日清教科字第114900362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促進北區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課程成果交流，提升大眾對

原住民族文化之認識與尊重，促進教學資源整合與課程創

新，並強化社會各界對原教議題之參與和支持，特辦理本

次課程博覽會暨北區中心成果展。

三、旨揭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4年6月9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至下午3時30

分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竹北嘉豐國小（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五路一段

59號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4000364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21 10:3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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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報名方式：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。

１、網址：https://www2.inservice.edu.tw/。

２、研習代號：5009241。

３、主題名稱：114 年原住民實驗教育課程博覽會暨北區

中心成果展。

四、本局同意貴校校長以公假登記參加旨揭會議；其餘參加人

員，請貴校本權責於課務自理情況下，惠允核予公假登記

參加。

正本：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三民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
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奎輝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
區光華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高義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長興國民小學、桃
園市復興區三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羅浮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巴崚國民
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僑愛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百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
大溪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仁善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、桃園
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武漢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八德區大勇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龜山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大溪國
民中學、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
學、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
校、桃園市立羅浮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八德區大
成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、桃園市
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、永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、治
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、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
等學校、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、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
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、大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大興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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